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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法律的事务，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

政府活动中，司法程序截然不同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处理程序

。只有当人们发生争议时，才会诉诸司法机关，不仅是希望

司法官、尤其是法官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界定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而且在这些具体的诉求后面，人们更希望恢复正

义。司法程序是一个人在世俗世界中寻找正义的最后寄托。

一个社会能否满足人们这种正当而顽强的愿望，是其能否维

系稳定秩序的根本所在。 也正因如此，所有文明国家都会对

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负有司法之责的人士，提出非常

高的道德与知识要求。不管是在古罗马，还是在近代的英国

，或现代的美国，真正具有塑造社会之权力和能力的杰士，

不是政客，不是商人，不是国王，不是总统，而是法官、律

师，他们被称为“法律家”。经常有人说，统治美国的不是

总统，而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传统上，英国的法

律家首先要在律师公会接受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行会式

训练，通过阅读、研究、讨论历代法官的判例，掌握普通法

的原则和技巧，然后他们会充当律师。在经历了这些司法技

艺的完整训练后，其中部分人才有可能坐到法官席上。这一

传统源远流长，因而，法律家阶层一直是英美政治社会秩序

的中坚。十八世纪英国普通法最鼎盛时期的制度，甚至可以

成为普通法宪制制度。掌握了司法技艺的法律家阶层，也是

英国普通法宪政制度的支柱。 古代中国同样如此。 根据当时



的制度安排，县级和省级官员，甚至是那些担负军事使命的

官员，比如清朝的总督，主要任务就是审理案件。而这些官

员均应经历严格的筛选机制方可任职。比如，在明清两代，

就需要考中进士才可担任知县。而进士相对于读书人的录取

率，显然大大低于目前司法考试的录取率。儒生出身的官员

审理案件，可能有不大合理之处，但这种制度安排起码表明

了，在古圣先贤看来，只有那些真正的杰士，才有资格充当

司法官。 同样，民国初年司法职业化后，作为最高法院的大

理院推事（相当于大法官）除了获得清朝的科举功名，几乎

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他们大多曾任教于大学，著有法学专

著。 不少人还曾活跃于政界。 总之，他们属于真正的社会名

流。也因此，他们才能坚持操守，敢对国务总理发出传票；

另一方面，又精于法理，在国会立法残缺不全的情况下，依

据中国本土固有习惯，参照西方法学理念，在司法过程中行

使立法之权，创制了很多精当的法律规则，获得社会普遍的

认可和尊重。 中外历史都说明，一个社会能否维系其正常运

转，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其是否能依靠法律进行治理。而具体

操持法律者，就是律师、法官、检察官。因此，一个优良的

社会，总是让最优秀的人才处理司法事务。坦率地说，今日

很多人对法律、司法对于一个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缺乏必要认

识，司法机构一度曾经成为安排某些特定人群就业的场所，

司法官素质参差不齐，个别司法机构不仅不能恢复正义，本

身甚至成为制造不正义的地方。其结果就是，人民转而在司

法体系之外寻求解决纠纷、恢复正义的渠道，此即信访泛滥

的根本原因。 对这一现象，司法官素质低下实难辞其咎。 因

此，提高司法官、律师的素质，乃是建设公平司法体系、建



设法治制度的不二法门，而提高素质就意味着提高进入法律

行业的门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事法律职业的。因而

，必须通过某种异常严格的程序，筛选出真正的杰出人才从

事法律职业。某些地方司法官人手紧缺，导致案件淤积，当

然给民众带来不便。但只要这种现象还没有到不可忍受的地

步，就不应轻易降低录用标准。让一个不具备某些素质者进

入法律行业，假如他错误地适用法律，从而导致正义本身遭

到侵蚀，后果会更严重。 当然，现有的司法考试可能是不完

善的，尤其是仅有书面考试，无从测试应试者的理解力、判

断力以及品质。因此，司法考试应当进一步完善。但按照常

识，即使加上其他考试内容，则被录取者大体上依然会是根

据现有标准录取者。 不管怎么样，司法考试较高的淘汰率是

完全正常的。因为这起码意味着，我们明白了公平地适用正

义的法律，是挑战一个社会的道德和知识程度的事业，而这

样的事业只有那些具有相应的知识和道德的人士付出万分的

艰辛，才能做出一点模样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